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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
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ZCOM HOLDINGS LIMITED
易通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股份代號：312）

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法院聆訊中，高等法院委任安邁顧問有限公司之范
奇宏先生及步衛國先生為本公司及本公司一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Ezcom Technology Limited
（合稱「兩家公司」）之共同及個別臨時清盤人。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起暫停買賣及將繼續暫停直
至另行通知。

Sojitz Corporation（「呈請人」）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
等法院」）提交申請兩家公司清盤之呈請。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聆訊呈請人之清盤呈請時，高等法院委任安邁顧問有限公司之
范奇宏先生及步衛國先生為兩家公司之共同及個別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以行使本
公司董事會之權力監管及保護兩家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之資產，並繼續及穩
定本集團之運作，包括研究本集團重組之可行性及進行其他工作。
呈請人所提交之清盤呈請定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聆訊。臨時清盤人（代表該兩家
公司）預期，聆訊屆時將會有必要被押後，以取得更多時間探討及促使有可能對本集團進
行之重組，並就此與有興趣人士洽商。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作出有關本集團重組建議
之公佈。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起暫停買賣及將繼續暫停直至另
行通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郝建學先生及李東偉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
建華博士、吳德龍先生及朱寶田先生。

代表
易通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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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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